
屋頂維修作業常發生職業災害案例及預防方法 

踏穿石綿板墜落地面死亡職業災害 

事業單位將倉庫屋頂維修作業交付承攬，97 年 6 月 16 日上午約 10
時許，罹災者莊○○以活動爬梯爬上倉庫屋頂，準備找出倉庫屋頂漏
水處，約 10 時 10 分許，罹災者自屋頂掉下去，經送醫不治死亡。 

災害預防方法： 

1.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勞工共同作業時，為防止職業災害，原

事業單位應採取下列必要措施：一、設置協議組織，並指定工作場

所負責人，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。二、工作之連繫與調整。三、

工作場所之巡視。四、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

助。五、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。 

2.於石綿板、鐵皮板、瓦、木板、茅草、塑膠等材料構築之屋頂從事
作業時，為防止勞工踏穿墜落，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度，且寬度
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。 

屋架上設置適當強度，且寬度在
30 公分以上之踏板並配戴安全帶

裝設安全護網 

墜落點距
地面高度
約 5 公尺 

墜落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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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頂修繕作業踏穿採光片墜落死亡職業災害案例及預防方法 

踏穿採光片墜落地面死亡職業災害 

  
事業單位將廠房屋頂修繕作業交付承攬，96 年 1 月 15 日承攬商進入廠內，到廠
房屋頂處作業，承攬商員工黃○○轉頭拿工具之際，看到罹災者自屋頂踏穿採光
片墜落廠房地面上，送醫急救不治死亡。 

災害預防方法： 

1.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，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

事業工作環境、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。 
2.對勞工於石綿板、鐵皮板、瓦、木板、茅草、塑膠等材料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
時，為防止勞工踏穿墜落，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度，且寬度在 30 公分以上
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。 

3.對於在高度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勞工有墜落之虞者，應使勞工確實使用安
全帶，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 

 
 

屋架上設置適當強度，且寬度在 30 公分

以上之踏板並配戴安全帶。 
裝設安全護網 

 

墜落點距地面
高度約 9公尺 

罹災者踏破
之採光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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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頂維修作業常發生職業災害案例及預防方法 

踏穿遮雨棚之塑膠採光浪板墜落死亡職業災害 

 
97 年 8 月 28 日罹災者跨越工作間女兒牆，站在 2樓陽台外之一樓庭
院上方遮雨棚要走到隔壁的包裝區陽台時，踏穿該遮雨棚之塑膠採光
浪板墜落一樓地面，送醫不治死亡。」。 

災害預防方法： 

1.於石綿板、鐵皮板、瓦、木板、茅草、塑膠等材料構築之屋頂從事
作業時，為防止勞工踏穿墜落，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度，且寬度
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。 

2.雇主對於在高度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勞工有墜落之虞者，應使
勞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 

  

屋架上設置適當強度，且寬度在
30 公分以上之踏板並配戴安全
帶、安全帽等防護具。 

裝設安全護網 

 

墜落點距地
面高度約
5.5 公尺 

墜落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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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屋頂維修作業時應注意事項 
◎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，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
業工作環境、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。（勞工安全衛生
法第 17 條） 

◎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勞工共同作業時，為防止職業災害，原事業單位應採
取下列必要措施：一、設置協議組織，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，擔任指揮及協調
之工作。二、工作之連繫與調整。三、工作場所之巡視。四、相關承攬事業間之
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。五、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。（勞工安全衛
生法第 18 條） 

◎雇主對於高度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，勞工有遭受墜落危險之
虞者，應設有適當強度之圍欄、握把、覆蓋等防護措施。 
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，或作業之需要臨時將圍欄等拆除，應採取使勞工使用安
全帶等防止因墜落而致勞工遭受危險之措施。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） 

◎雇主對於在高度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行作業，勞工有墜落之虞者，應以架設施工
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。但工作台之邊緣及開口部分等，不在此限。 
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，應採取張掛安全網、使勞工使用安全帶等防
止勞工因墜落而遭致危險之措施。使用安全帶時，應設置足夠強度之必要裝置或安
全母索，供安全帶鉤掛。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） 

◎雇主對於高度在二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，有遇強風、大雨等惡劣氣候致勞工有墜
落危險時，應使勞工停止作業。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6 條） 

◎雇主對於勞工於石綿板、鐵皮板、瓦、木板、茅草、塑膠等材料構築之屋頂從事
作業時，為防止勞工踏穿墜落，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度，且寬度在 30 公分以上
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。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） 

◎雇主對勞工於高差超過一．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，應設置能使勞工安全上下
之設備。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 條） 

◎雇主對於使用之移動梯，應符合下列之規定：一、具有堅固之構造。二、其材質
不得有顯著之損傷、腐蝕等現象。三、寬度應在三十公分以上。四、應採取防止
滑溜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。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9 條） 

◎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，應符合下列規定：一、具有堅固之構造。二、其材質不得
有顯著之損傷、腐蝕等。三、梯腳與地面之角度應在七十五度以內，且兩梯腳間
有繫材扣牢。四、有安全之梯面。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0 條） 

◎雇主對於勞工有墜落危險之場所，應設置警告標示，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
入。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2 條） 

◎雇主對於作業中有物體飛落或飛散，致危害勞工之虞時，應置備有適當之安全帽
及其他防護。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0 條） 

◎雇主對於在高度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勞工有墜落之虞者，應使勞工確實使用
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，不在此限。 
前項安全帶之使用，應視作業特性，依國家標準規定選用適當型式，對於鋼構懸臂
突出物、斜籬、二公尺以上未設護籠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定梯、局限空間、屋頂或
施工架組拆、工作台組拆、管線維修作業等高處或傾斜面移動，應採用符合國家標
準一四二五三規定之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。（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
281 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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